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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

下达《询问调查通知书》

报局法规科备案 局机关负责人签字

由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制作《现场勘验笔录》

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受送达人、送达人签字或盖章

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行政机关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利

下达《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

书》

受送达人、送达人签字或

盖章

举行听证，制作《行政处罚

听证笔录》

局法规科审查核实

制作《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

制作《行政处罚案件结案审批表》 局机关负责人签字

由参加勘验检查人员及见证人、记录人签字盖章

受送达人、送达人签字或

盖章

报分局法规科审查备

当事人（代理人）签字

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或《限

期整改通知书》（统一编号）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制作《送

达回证》

将处罚决定书按法定方式送达，注明送达方式（直接

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的，可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下达《催告通知书》

制作《询问笔录》

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制作《行政处罚审批表》

针对拆除等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处罚在催告后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记录、复核

针对罚款等无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处罚在催告

后仍未履行义务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催告逾期仍未履行且无正当理由的下达《强制拆除决

定》

公告限期自行拆除

公告规定期限内未自行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局机关负责人签字


